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联讯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杭州分公司及相关人员收到中国证券监

督管理委员会浙江监管局行政监管措施决定

书的公告 

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、准确和完整，没有虚假记载、

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

带法律责任。 

 

一、基本情况 

相关文书的全称：《关于对何坚高采取监管谈话措施的决定》（中

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浙江监管局行政监管措施决定书〔2018〕94

号）（以下简称“决定书〔2018〕94 号”）、《关于对联讯证券股份有

限公司杭州分公司采取责令改正措施的决定》（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

员会浙江监管局行政监管措施决定书〔2018〕96号）（以下简称“决

定书〔2018〕96号”） 

收到日期：2018年 12 月 26 日 

生效日期：决定书〔2018〕94 号的生效日期为 2018 年 12 月 20

日，决定书〔2018〕96号的生效日期为 2018 年 12 月 21日 

涉嫌违规主体及任职情况： 

联讯证券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杭州分公司、公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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嘉兴竹园路证券营业部（以下简称“营业部”）及原负责人何坚高 

涉嫌违规的事项类别： 

内部控制不完善。 

二、主要内容 

（一）涉嫌违规事实： 

1、决定书〔2018〕94 号涉嫌违规事实： 

2017年 9月至 2018 年 8月期间，营业部负责人何坚高，长期异

地履职，对营业部疏于管理，且未能制止不具备证券执业资格亦不属

于公司员工的张某使用营业部办公室、与营业部其他员工协同拓展业

务等不当行为。 

2、决定书〔2018〕96 号涉嫌违规事实： 

一是自营业部 2017年 9 月开业至 2018年 4 月，允许不具备证券

执业资格亦不属于公司员工的张某长期使用营业部办公室、与营业部

其他员工协同拓展业务、与营业部相关工作人员沟通营业部日常运营

管理事项。 

二是营业部原负责人何坚高在 2017年 9月至 2018年 8月期间长

期异地履职，对营业部疏于管理。 

（二）处罚/处理依据及结果： 

1、决定书〔2018〕94 号处理依据及结果： 

按照《证券公司董事、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任职资格监管办法》

第五十一条的规定，决定对何坚高采取监管谈话的监督管理措施。现

要求何坚高于 2018 年 12 月 28 日携带有效身份证件到浙江监管局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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构监管处接受监管谈话。 

2、决定书〔2018〕96 号处理依据及结果： 

根据《证券公司监督管理条例》第七十条的规定，决定责令杭州

分公司限期对上述问题进行改正，达到如下要求：杭州分公司应强化

合规风控意识，进一步夯实内部控制，提高管理水平，按照有关规定

切实加强对浙江辖区营业部的合规风控管理。 

杭州分公司应当于 2018 年 12 月 31 日前完成整改并向浙江监管

局提交书面整改报告。 

三、对公司的影响 

（一）对公司经营方面产生的影响： 

目前公司经营一切正常，本次行政监管措施不会对公司的正常经 

营产生影响。 

（二）对公司财务方面产生的影响： 

本次行政监管措施不会对公司财务状况产生影响。 

（三）是否存在因不符合创新层标准而被调整至基础层的风险： 

√是 □否 □不适用  

四、应对措施或整改情况 

（一）拟采取的应对措施 

相关责任主体将严格按照监管部门的相关要求，及时就上述问题

采取切实可行的整改措施，并按规定时间接受监管谈话及提交书面整

改报告。公司将以此为契机进一步完善相关工作制度、流程，提升内

部控制水平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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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、备查文件目录 

（一）《关于对何坚高采取监管谈话措施的决定》（中国证券监

督管理委员会浙江监管局行政监管措施决定书〔2018〕94号）； 

（二）《关于对联讯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分公司采取责令改正

措施的决定》（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浙江监管局行政监管措施决

定书〔2018〕96号）。 

 

 

联讯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 

董事会  

2018年 12月 28日  


